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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04 號 委員 提案第 2457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泰源、莊競程、莊瑞雄等 25 人，為兼顧民眾健康

狀況與經濟負擔、醫師臨床用藥選擇及健保財務之健全，爰

擬具「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使部分

指示藥品仍可保留於健保給付範圍。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指示藥品安全性高、價格相對便宜、藥品效果好，其中眾多品項為民眾有經常性使用需求

者，由健保給付使更多民眾有機會使用，可達到良好的醫療效益。 

二、目前健保給付 9 百項左右之指示藥品，每年花費約 17 億元，僅占全年健保總額 7 千多億不

到 0.25%。如為節省此等經費，全面排除指示藥品之給付，反而可能導致更龐大的健保支出

：民眾恐因必須自費購買指示藥品而降低用藥意願，使輕症惡化為重症，最後必須耗費更

多醫藥資源控制病情；醫師開立處方時亦可能改用價格較高之處方藥，處方藥仍由健保給

付，最終未必能收節流之效。綜上，全面排除指示藥品之給付，其影響究為正面或負面，

應審慎重為評估。 

三、查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本文規定，醫師指示用藥

依法不在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原前公、勞保核准使用之指示用藥，經醫師處方暫予支

付。即考量民眾用藥連續性及醫師之醫療習慣，原則上維持指示藥品之給付，僅由保險人

綜合考量相關面向，動態調整給付範圍。 

四、爰參考前開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精神，修正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款規

定。依修正後規定，保險人仍得綜合考量藥品療效、民眾用藥需求及經濟負擔、醫師臨床

用藥選擇，以及健保財務衝擊等面向，針對特定指示藥品例外公告給付。 

五、因國民經濟健康水準、醫藥科技發展、健保財務狀況等客觀條件往往隨時間有所變化，為

避免指示藥品給付品項僵化不合時宜，爰增訂第二項，規定保險人應考量相關情形，每兩

年就公告品項至少檢討一次，以為必要之調整。 

六、保險人進行指示藥品給付品項之檢討與調整時，其程序應公開透明，並給予相關團體參與

程序、陳述意見之機會，尤應參酌臨床醫師之專業建議，併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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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邱泰源  莊競程  莊瑞雄   

連署人：蘇巧慧  蔡易餘  黃國書  羅致政  高嘉瑜  

賴惠員  黃秀芳  劉櫂豪  黃世杰  王美惠  

趙天麟  許智傑  陳歐珀  張宏陸  張廖萬堅 

吳思瑤  蔡適應  郭國文  陳 瑩  洪申翰  

余 天  江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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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一條 下列項目不列入

本保險給付範圍： 

一、依其他法令應由各級政

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

目。 

二、預防接種及其他由各級

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

項目。 

三、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

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

正、預防性手術、人工協

助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四、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

指示藥品。但經保險人公

告給付之指示藥品，不在

此限。 

五、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

護理師。 

六、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

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

，不在此限。 

七、人體試驗。 

八、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

護，不在此限。 

九、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

病房費差額。 

十、病人交通、掛號、證明

文件。 

十一、義齒、義眼、眼鏡、

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

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 

十二、其他由保險人擬訂，

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

藥物。 

依前項第四款但書規定

公告給付之指示藥品品項，

第五十一條 下列項目不列入

本保險給付範圍： 

一、依其他法令應由各級政

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項

目。 

二、預防接種及其他由各級

政府負擔費用之醫療服務

項目。 

三、藥癮治療、美容外科手

術、非外傷治療性齒列矯

正、預防性手術、人工協

助生殖技術、變性手術。 

四、成藥、醫師藥師藥劑生

指示藥品。 

五、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及

護理師。 

六、血液。但因緊急傷病經

醫師診斷認為必要之輸血

，不在此限。 

七、人體試驗。 

八、日間住院。但精神病照

護，不在此限。 

九、管灌飲食以外之膳食、

病房費差額。 

十、病人交通、掛號、證明

文件。 

十一、義齒、義眼、眼鏡、

助聽器、輪椅、拐杖及其

他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

。 

十二、其他由保險人擬訂，

經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之診療服務及

藥物。 

一、指示藥品安全性高、價格

相對便宜、藥品效果好，其

中眾多品項為民眾有經常性

使用需求者，由健保給付使

更多民眾有機會使用，可達

到良好的醫療效益。 

二、目前健保給付 900 項左右

之指示藥品，每年花費約

17 億元，僅占全年健保總

額 7 千多億不到 0.25%。如

為節省此等經費，全面排除

指示藥品之給付，反而可能

導致更龐大的健保支出：民

眾恐因必須自費購買指示藥

品而降低用藥意願，使輕症

惡化為重症，最後必須耗費

更多醫藥資源控制病情；醫

師開立處方時亦可能改用價

格較高之處方藥，處方藥仍

由健保給付，最終未必能收

節流之效。綜上，全面排除

指示藥品之給付，其影響究

為正面或負面，應審慎重為

評估。 

三、查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準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二款本文規定，醫師

指示用藥依法不在全民健康

保險給付範圍，原前公、勞

保核准使用之指示用藥，經

醫師處方暫予支付。即考量

民眾用藥連續性及醫師之醫

療習慣，原則上維持指示藥

品之給付，僅由保險人綜合

考量相關面向，動態調整給

付範圍。 

四、爰參考前開全民健康保險

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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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應考量下列情形，每

兩年至少檢討一次： 

一、藥品之療效。 

二、民眾用藥需求及經濟負

擔。 

三、醫師臨床用藥選擇。 

四、對本保險財務之影響。 

精神，修正第四款規定。依

修正後規定，保險人仍得綜

合考量藥品療效、民眾用藥

需求及經濟負擔、醫師臨床

用藥選擇，以及健保財務衝

擊等面向，針對特定指示藥

品例外公告給付。 

五、因國民經濟健康水準、醫

藥科技發展、健保財務狀況

等客觀條件往往隨時間有所

變化，為避免指示藥品給付

品項僵化不合時宜，爰增訂

第二項，規定保險人應考量

相關情形，每兩年就公告品

項至少檢討一次，以為必要

之調整。 

六、保險人進行指示藥品給付

品項之檢討與調整時，其程

序應公開透明，並給予相關

團體參與程序、陳述意見之

機會，尤應參酌臨床醫師之

專業建議，併予說明。 

 


